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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五股都市計畫

(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案

發布前試辦計畫

新 北 市 政 府 城 鄉 發 展 局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2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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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範圍

 本案規劃範圍為中山高速

公路以北、洲子洋重劃區

以南、二重疏洪道以西、

新五路以東所圍成之範圍

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約141.81公頃

新五路東側五股都市

計畫農業區範圍
約27.42公頃

規劃範圍合計 約169.23公頃

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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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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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提供同意書

 留設現有通路供政府興

闢

 道路留設方式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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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場 (含

住宿、餐飲、

農產品加工

(釀造)廠、農

產品與農村

文物展示(售)

及教育解說

中心等休閒

農業設施)

•加油站、加

氣站等設施

•生物技術產

業設施

•電磁波相容

檢測實驗室

•中小型工廠

交通用地

•汽車修理業

•駕駛訓練班

•貨櫃集散站

•汽車運輸業

場站及設施

•停車場

•倉庫、倉儲

•大型

機具

停放

農業局 交通局 經發局 環保局

申請案件

※視開發規模大小提送環評或出流管制計畫(1公頃以上)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工
務
局

地
政
局

興辦

事業

計畫

階段

召開

聯合

審查

會

建築

許可

階段

其他產

業類別

依法得

允許使

用之項

目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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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應 回 收

廢 棄 物

回收業

目的主
管機關

民生服

務業

(面積需

2 公 頃

以上)

經發局

受理
申請

書審及
會勘

會審機關針對申請書
件提出意見

確認道路、排水設施
及開放空間留設位置

彙整審
查意見召開

聯審

核定或
補正

【工務局、城鄉局、地政局、水利局】

興
辦

編
定

受理
申請

書面
審查

會勘、平行分會
各單位審查

彙整資料
完成後辦理
異動程序

主
管
機
關 開發

許可

建築
許可受理申請→書面審查→核發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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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及開放空間留設規劃原則示意圖

• 應依指定現有通路及建議新設通路優
先留設，現況通行寬度未達8公尺者，
應至少退出8公尺以上足寬之通行空間

道路系統

• 中興路以北面狀國有地

• 帶狀國有地規劃，銜接中興
路及成泰路一段98巷之南北
向帶狀國有地

• 尚未開發之現有綠地，維持
不開發為原則

綠地
留設
原則

集中
留設
開放
空間

建築
退縮

• 外環道路(中興路、新五路、
成泰路一段98巷、高速公路
側)、現有水路兩側、中央綠
軸兩側指定退縮3公尺建築

• 出入道路路口兩側及內部道
路交叉口集中留設開放空間
，塑造開放空間節點

• 中興路以北面狀國有地中間
包夾之私有土地，應於臨接
道路側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以
串連兩側國有地

開放空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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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1

•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審查

• 建築臨時許可審查

全面清查

(109/10/1-109/12/31)

109/12/31

未申請者

進行裁罰

110/12/31

綠美化施作

110/5/1

預計110年底
達到環境改善

 試辦計畫期程

1.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2. 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

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3.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試辦計畫申請及審查完畢

• 申請時限：108/9/1-109/8/31

• 審查期限：108/9/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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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裁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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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綜合討論


